宁强县二轮土地延包对第三方相关要求
一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至2026年12月30日前完成二轮土地延包全部相关服务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摸底核实、制定方案、开展调查、审核公示、签订合同、完善证书、数据库建设、档案整理数字化及最终省级验收等全流程工作。
二、采购需求及要求
（一）主要服务内容
1.延包调查。完成县域内涉及村组的农户信息核查、地块权属核实、人口及承包数据统计，协助村组完成制定方案，确保地块、面积、承包关系稳定，严格落实“大稳定、小调整”原则；
2.开展调查。开展地块图勘误修正、公示公告，协助完成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，规范网签电子合同（确保网签率95%以上）；
3.数据库建设。整合二轮延包数据，建立标准化数据库，完成与省、市农村土地承包信息平台的数据汇交对接，以及自然资源部门不动产权信息对接和证书的印制（证书印制、发放、错误重印费用均包含在合同总价内）；
4.档案管理。按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档案局要求，整理归档纸质合同、公示资料、调查台账等，实现“纸质和电子”双套归档；
5.保密与数据安全。项目涉及农户个人信息、土地权属等敏感数据，供应商须严格保密，不得用于本项目以外任何用途，不得向第三方泄露，如造成的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，由供应商全额承担；
6.协助验收。配合采购人组织各级检查验收，对接第三方专业机构评审，落实整改要求。
（二）服务质量要求
1.数据标准。投标人须熟悉并严格遵循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》（NY/T2537—2014）和《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规程》开展工作；
2.流程规范。所有环节需履行公示、农户签字确认等法定程序，公开透明，保障农户知情权、参与权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成果交付。按《宁强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》中各时间节点提交完整的电子数据库、纸质合同（一式4份）、档案卷宗、成果汇总分析报告等，通过上级部门验收。
三、验收要求
（一）验收主体
由采购人牵头，联合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及专业技术人员组成3人以上单数验收小组，必要时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。
（二）验收阶段
1.阶段性验收。每完成一个工作阶段（如开展调查、审核公示），供应商提交阶段成果，验收小组核查数据完整性、流程合规性，出具阶段验收意见；
2.最终验收。全部工作完成后，供应商提交全套成果资料，验收小组对照采购需求、合同约定及行业标准，开展内业资料审查、外业抽样检测，形成验收结论。
（三）验收标准
1.核心指标。数据准确率≥99%、农户签字确认率≥95%、档案归档规范率100%、数据库与上级平台对接成功；
2.合规性要求。无违法调整承包地、无数据造假、无农户重大投诉，符合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规程》等法规政策；
3.成果完整性。包含全套纸质及电子成果，资料编号清晰、签章齐全，符合档案管理要求。
（四）验收结论
验收合格的，出具《最终验收报告》，作为尾款支付依据；验收不合格的，明确整改清单及期限，供应商限期整改后重新申请验收，整改仍不合格的，不予支付尾款，并按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。

